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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一、本系(所、學位學程)歷史與發展特色 

本系於民國 86年 8月奉准成立，87學年度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原名「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為擴展人才培育領域，提昇學術研究水準，遂積極申請設所。由於師資、

設備、圖書等條件充裕，於 90學年度設立碩士班。基於學術發展之趨勢，本系碩士班為

引導教育心理與諮商領域專長步入核心專業領域，於 92學年度分諮商與教育心理兩組招

生。並因師資培育政策的改革以及本校改制大學，於 95學年度更名為「心理與諮商學系

」；自 97學年度起取消教育心理組，招收諮商心理學碩士班研究生。 

本所之課程兼顧研究與實務兩方面的訓練，一方面強化研究思維與方法之學習，期

能具備「如何學習」之能力以配合未來知識快速增長的時代趨勢；另一方面則充實心理

學與諮商理論和實務的知識，期能在實務應用時「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課程內涵包括

（1）各學派諮商理論之專題研討，與各種諮商學派實務之深度訓練；（2）關於家庭、兒

童、青少年、兩性問題、危機處理、創傷問題等相關議題之專題研討、衡鑑與輔導實務

訓練；（3）社區輔導、醫療體系輔導網絡等議題之研討；（4）諮商與輔導方法論之研討

；（5）強化專業督導課程及臨床實習課程。 

二、教育目標 

1.培育具諮商心理專長之實務工作人才，以取得諮商心理師執照為目標。 

2.培育具諮商心理專長之研究人才，以繼續深造進修博士學位為目標。 

3.培育社區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人才，以推廣諮商心理服務範疇為目標。 

三、核心能力 

1.具備心理學專業知識與能力 

2.具備諮商心理學基礎知識與諮商專業素養 

3.具備心理諮商相關研究之知能 

4.具備專業諮商倫理與人文關懷之能力 

5.具備多元文化觀點的諮商能力與國際觀點 

6.具備獨立執行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專業能力 

 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 

具備心理
學專業知
識與能力 
(核心能力 1) 

具備諮商
心理學基
礎知識與
諮商專業
素養 
(核心能力 2) 

具備心理
諮商相關
研究之知
能 
(核心能力 3) 

具備專業
諮商倫理
與人文關
懷之能力 
(核心能力 4) 

具備多元
文化觀點
的諮商能
力與國際
觀點 
(核心能力 5) 

具備獨立
執行諮商
與心理治
療的專業
能力 
(核心能力 6) 

培育具諮商心
理專長之實務
工作人才 
 (教育目標 01)  

＊ ＊ ＊ ＊ ＊ ＊ 

培育具諮商心
理專長之研究
人才 
(教育目標 02) 

＊ ＊ ＊ ＊ ＊  

培育社區及企
業人力資源管
理與開發人才 
(教育目標 0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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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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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註：本所課程規劃已考慮未來諮商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之需求，若研究生擬往專業諮

商師方向發展，則需對選修科目有計劃性的選擇，並且須配合實習時數之規定，以符

證照制度之基本需求。） 

1.應修學分共計３２學分，其中包含必修８學分，選修２４學分。 

2.論文０學分。 

3.選修課程中９學分開放為跨日夜間、所及校際選課。 

4.「諮商實習」上下學期成績皆需達 75分(含)以上者，始得選修碩三「諮商專業實

習」課程。 

5.欲報考諮商心理師者，需另外加修「諮商專業實習」（一）（二）共６學分，此６

學分不計入畢業最低選修學分數內。 

 

七、教學科目 

必修 選修 

諮商議題 

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課程 

心理學知識 諮商理論與

實務 

 

二
學
分 

研
究
方
法
專
題
研
討 

研究方法 

（科目名稱詳見下表） 

三
學
分
，
三
小
時 

諮
商
實
習(

一)

、(
二)

 

三
學
分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法
進
階 

 


